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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若干董事購買本公司H股

本公告由江西一脈陽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
集團」）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自願作出。

於2025年6月24日，董事會獲悉(i)本公司董事長、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陳朝陽先
生；(ii)本公司執行董事、副總裁、聯席公司秘書兼董事會秘書何英飛女士；及
(iii)本公司執行董事、副總裁兼本公司首席財務官馮勰先生（統稱「相關董事」）於
2025年6月23日及2025年6月24日以自有資金在公開市場購買總計208,000股本公
司H股（「H股」）（「增持」）。相關董事已告知董事會彼等對本集團的業務發展及未
來前景充滿信心，且認為當前H股股價並未反映本集團的長期價值。

根據本公司可獲得的資料且據董事會所深知，於增持後及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
司已維持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所規定的充足公眾持股量。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江西一脈陽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陳朝陽先生

香港，2025年6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朝陽先生、何英飛女士、馮勰先生及李飛
宇先生；非執行董事劉森林先生及郭濤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曉輝先生、羅
毅先生及陳伊菲女士。


